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會前的記者會上表示，特區政府仍在研究公

職人員的定義，但官立學校職員是公務員，特區政府已有計劃要求全體公

務員宣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亦在電台表示，若拒絕確認擁護

基本法、效忠特區，令人質疑是否適宜繼續留在公務員隊伍。

官校職員屬公僕料須宣誓
林鄭月娥：正研公職人員定義 聶德權：拒絕者或不宜當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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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11月11日表決通過了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
決定，港府隨即宣布楊岳橋、郭榮鏗、
郭家麒、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
格，而另外15名攬炒派議員竟聲稱放棄
承擔議員責任，要和被DQ的4人綑綁
「鬧辭」，並紛紛遞交辭呈。當中許智
峯及毛孟靜的辭職分別於11月12日及
13日生效，其餘13人則於昨日生效。立
法會秘書處昨日早上已將他們13人在立
會的水牌用黑色膠紙遮蓋。
「鬧辭」的15名攬炒派立法會前議
員，包括許智峯、毛孟靜、譚文豪、李
國麟、梁耀忠、鄺俊宇、涂謹申、林卓
廷、尹兆堅、黃碧雲、胡志偉、莫乃
光、葉建源、張超雄、邵家臻。15人自

11月12日宣布「鬧辭」後，各人即時絕
跡立法會各大小會議，連日來只在辦事
處內收拾物品，或接受傳媒訪問。及至
昨日限期終到，一眾攬炒派議員全部
離開，其辦公室門外所見一片死寂。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曾到訪該15人的

原辦公室樓層，發現秘書處已將全部相
關前議員的名牌用黑色膠條覆蓋。
另外早前宣布不接受延任安排而請辭

的朱凱廸、陳志全、陳淑莊等人的名
牌，亦早已被覆蓋。
至於「DQ4」及15名「鬧辭」攬炒派
的薪津及交還辦事處的情況，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早前向傳媒表示，立法會行政
管理委員會將會進行討論，由於辭職生
效日期不一，立法會秘書處需要時間處
理。

15攬炒議員「鬧辭」生效 名牌覆蓋黑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
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嚴峻，立法
會秘書處今日起至12月15日期間，
安排職員在家工作，但負責為立法會
會議或委員會會議提供服務的人員仍
須值勤。香港文匯報昨日知悉，由於
秘書處部分人員在家工作，若會議如
常舉行，有關人員便須返回立法會大
樓，有違抗疫原則，故多名議員認同
縮短會議，今日舉行的大會只會處理
議員質詢及政府法案，事務委員會及
法案委員會會議也暫時停會。
受疫情影響，當局需要收緊抗疫防

疫措施，立法會秘書處決定安排職員
在家工作。由於職員在家工作令留守
大樓的人手變得緊張，加上倘繼續會
議會讓有關人員返回立法會大樓工

作，有違抗疫防疫原則，故今日的立
法會議程將會縮短，只處理6條議員
的口頭質詢，以及首讀和二讀《內地
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
執行）條例草案》及《2020年印花稅
（修訂）條例草案》兩條政府議案，
《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
檢測）規例》的修訂期限則延至2021
年1月6日的會議。
本周五的內會和財會將繼續，但財

會只處理「明日大嶼」中部水域人工
島前期研究的5.5億元撥款申請。據
了解，由於有關討論於上次會議已經
展開，預計約兩三個小時左右便能夠
進入投票程序。
另外，各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

會暫停。

立會縮短議程 方便居家抗疫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國安法對於公職人
員涵蓋範圍，較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要求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宣誓相比更加廣闊，
對於確保特區政府能維護國家安全是有理由
和需要的，特區政府正仔細研究香港國安法
中公職人員的定義，例如是否包括所有特區
政府資助機構或行使公權力的機構等，亦未
決定是否所有學校及資助福利團體的人員都
要宣誓。
聶德權昨日在電台節目中亦重申，效忠特

區政府、擁護基本法及落實「一國兩制」是
公務員理所當然的責任，要求簽署聲明或宣

誓是穩妥的做法。他強調，公務員是香港特
區政治體制組成部分之一，落實好「一國兩
制」是公務員責任和使命，擁護基本法就是
落實好「一國兩制」方針，因此宣誓或聲明
只是將一貫責任具體表明，是理所當然。

大部分人採簽署聲明形式
若拒絕簽署聲明或宣誓，聶德權坦言「至

少升遷一定受影響」，「你說會否影響到不
能夠再在公務員隊伍，我們覺得有人會質
疑，如果你連一個聲明，確認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都拒絕去做，是否繼續適宜留在公

務員隊伍？」
他指，對今年7月1日後入職的公務員，
簽署聲明已成為聘任條件，超過2,900名新
入職者已簽署；現職公務員方面，經過內部
研究決定一次過實施，大部分人用簽署聲明
形式完成。
他強調，全體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不

會影響公務員工會運作和權利，工會本身有
責任為同事爭取薪酬待遇、福利和改善工作
環境等權益，若所作事情和工會宗旨一致，
工會的表達空間不會減少。

訂政策後公僕要放下己見
被問及未來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後，是否

不能再公開反對政府政策，聶德權指，公務員
有言論自由，政府亦一向鼓勵同事在制訂政
策的過程中討論和協助，但政府有決定後，
公務員就要放下自己的看法，做好解釋、落
實和推廣工作。若有不同意見亦不能違法，
不能讓人認為做法與公務員身份有所衝突。
他又提醒公務員要留意在社交媒體的言論，若
有投訴會按公務員紀律懲處機制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前晚在facebook發文，稱讚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年
上任時，既要肩負止暴制亂重任，又要安撫警隊內
部的焦慮不安，但每次商討相關問題都表現得「非
常冷靜及言之有物」。她表示曾就涉及警隊的建議
徵求他的意見，鄧炳強直言自己不同意，但表示
「若行政長官認為要做，他會盡力執行」，讚揚他
的回應完全符合「忠誠勇毅」的特質，令人敬佩。

縱不同意 亦願盡力執行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對於18歲以下有悔意而
非涉及嚴重罪行的被捕者，警方願意視乎情況考慮
採取讓其可改過自新的措施，例如以警司警誡或簽
保守行為來處理。林鄭月娥日前出席電視節目時表
示，對部分未成年被捕者酌情處理是因為關心學
生，形容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鄧炳強「心好軟」。
林鄭月娥前晚在facebook發帖澄清，指「想多講

幾句這位和我並肩作戰了一年的警務處處長」。她
說，鄧炳強去年11月就任時，既要止暴制亂，又
要安撫警隊內部因警務人員及其家人被「起底」而
引起的焦慮和不安，肩負重任，「但我每次與他開
會或見面商討問題時，他都非常冷靜，言之有
物。」
她憶述，一次自己就坊間一個涉及警隊的建議徵
求鄧炳強的意見，「他毫不掩飾地告訴我他不同
意，但若行政長官認為要做，他會盡力執行。」林
鄭月娥認為，這個回應完全符合了鄧炳強上任後強
調的香港警員「忠誠勇毅」的特質，令人敬佩。

盼予未成年犯改過機會
林鄭月娥續指，鄧炳強在大學修讀社工，而自己

曾擔任社署署長，「我們都同樣關心青少年，希望
他們能健康成長。」因此，眼見大批中小學生因在
示威事件中被捕，都希望他們有改過自身的機會，
並指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對不是干犯嚴重罪行的未
成年被捕者，只要他們承認犯錯，警方會按情況以
不留案底的警司警誡或簽保守行為處理，「正是
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Chris（鄧炳強）的一致
看法。」
她並引述鄧炳強曾在訪問中所說「I do not like
picking fights, but I must tell people the truth.（我
不喜歡挑起事端，但我必須告知世人真相。）」
表示從堅持「一國兩制」、維護基本法，到處理香
港國安法，自己也是秉持守底線、說真相、斥謬
誤，「這點看來也是我和『一哥』共同的做人做事
原則。」

特首網文舉例 讚一哥「忠誠勇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去年的修例風波事件嚴重破壞香港的
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行會前的記者會上重申，
修例風波令香港遭受暴亂和暴力衝
擊，不僅危害香港社會治安，更威脅
國家安全，因此特區政府需要採取各
種行動，令香港從混亂局面中恢復，
這亦是行政長官的職責，直言對此毫
無遺憾。
至於將《防止賄賂條例》的適用範

圍擴大至特首方面，林鄭月娥表示任
內不打算進行有關工作。她解釋，
《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相

當複雜，可能影響行政長官的憲制地
位，現時任期剩下一年半左右，因此
修例並非優先的工作。如果有其他更
好建議，又不會影響行政長官的憲制
地位，下屆政府可以再檢視有關問
題。
林鄭月娥強調，特首絕非「冇王
管」，香港有很多法律都適用於行政
長官，普通法中有關公職人員的條
文，都適用於行政長官。她並指，中
央與行政長官之間的關係清晰，根據
基本法，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因此如果中央看到行政長官有不
妥當行為，就會採取適當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今年
的施政報告提出，對18歲以下
有悔意而非涉及嚴重罪行的被
捕者，警方願意視乎情況考慮
採取讓其可改過自新的措施。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在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重申，以
警司警誡或簽保守行為等方式
處理的前提是該未成年者有悔
意，而且罪行輕微，應給予其
改過自新的機會。

過往重犯率僅6%至9%
據悉，在修例風波中被檢控的

逾2,300人中，429人屬18歲以
下。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詢問
指，對未成年人「從輕發落」
會否助長未成年者的違法行
為。李家超強調，警司警誡和
簽保守行為的前提是有悔意而
非涉及嚴重罪行，例如部分涉
案年輕人是受朋輩壓力而犯
案，或者受到一些成年人的壓
力參加暴力行動，否則可能會
被排斥。若他們有悔意，又承
認錯誤，則應給予改過自新的機

會。而且根據過往數字，相關人
士的重犯率只是6%至9%，因此
認為警司警誡是合適做法。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勞工界潘兆平、民建聯梁志祥
等都關注如何讓青少年改過自
新，以及增強守法意識。
李家超表示，年輕人若因為

政治思想而犯案，除了要引導
他們守法，亦要在認識歷史和
國情方面下工夫。他說，守法
意識是讓香港恢復安全的必要
條件，特區政府會持續努力提
高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概念和
守法意識，如果教育局及學校
需要執法人員進行支援和講
座，亦會派員積極參與。
他又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扭

轉了過去一年有人肆意鼓吹「港
獨」、社會充斥嚴重暴力的亂
局，香港大致恢復穩定，特區政
府亦會通過不同渠道，向香港各
界和國際社會介紹香港國安法。
他亦提及昨日有人向太子警察

體育遊樂會掟汽油彈一事，坦言
安全風險依然存在，不能掉以輕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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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行政長官憲制地位
現屆無意修訂防賄例

■林鄭月娥在行會前的記者會上表示，正仔細研究香港國安法中公職人員的定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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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提出質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容海恩提出質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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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名攬炒派議員「鬧辭」生效，名牌覆蓋黑膠，
9樓的樓層全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